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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根基于民事活动的复杂性和社会大分工之必要。由它，

可弥补被代理人精力、知识的不足，拓展每个代理民事主体

从事民事活动之空间，提高其办事效率。其实，代理制度并

非产生于万法之宗的罗马法，而是为日耳曼普通法所别开生

面之创设。14至15世纪商品交换规模不断扩大，代理的必要

性随之增强。在15世纪之日耳曼普通法逐渐确立代理行为后

，自然法学者之致力于法律行为理论体系的构建，为代理理

论的形成发展给予推动。而商事代理之发展，也为民事代理

提供了经验。 代理制度建立之初，其体系简单，基本无无权

代理之讨论。但随经济发展的迅猛，民事活动之空间日益复

杂，代理领域中各种违法行为暴露，随之而生无权代理之说

，在无权代理制度渐近成熟的今日，合同法以完善之规定对

其加以规制，对我国民商法领域内的类似民事行为起到了极

大的推动。但法律总有其不足,对一些问题为之探讨仍有相当

必要。 关于无权代理的涵义，较经典的教科书上定义为：“

无权代理乃无代理权而以他人名义实施行为且不能充分表现

代理要件者⋯⋯”①“无权代理，是指无代理权的人代理他

人从事民事行为。”②概此类定义乃为无权代理之狭义概念

。实则，无权代理包括了：其一，虽无代理权，但因本人行

为造成了足以令人信其有代理权的假象，从而须由本人负授

权之责；其二，既无代理权，也不存在具有代理权的假象，

无从由本人负责。第一种乃发生本人责任之无权代理，学理



上称之为“表见代理”；第二种则是不发生本人责任之无权

代理，学理上称之为“狭义无权代理”，亦为“真正无权代

理”③。因此，本文认为，民事活动中的无权代理乃是指行

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之

名义为民事行为，属效力待定行为，经被代理人追认，或属

表见代理，则代理有效；经被代理人否认或相对人行使撤消

权，则代理行为无效。 无权代理未被追认的法律后果 我国合

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

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

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而民

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也制有同义之规定：“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

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此类规定以及民法学原理，

无权代理未被追认（或拒绝追认），则由行为人（无权代理

人）向善意之相对人 (行为时不知无权代理人为无权代理)承

担责任，与被代理人无有关系。然而，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

究竟为何种责任关系，无论法律条文亦或学者学说，都未为

绝对之明确。 未被追认之无权代理在订约之情况下，行为人

与善意相对人之基本关系应为民法上之契约关系。传统观点

对此认为，此类合同应属违法无效之合同，应由行为人承担

赔偿损失等侵权之责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亦按此原则

处理。此种方式在法律适用上似可找到以下之理由： 其一，

无权代理之行为实乃假借他人之名义与第三人订约，由其本

身地位来说与该第三人订立契约或信用不够，或条件不足，

深恐为该第三人所拒，故假借他人之名义，以他人之信用、



条件作保，确保订约，以获原始之利益。因此，行为人该行

为有盗用他人信誉之嫌，致相对人受骗而误认为该对方为缔

约主体。本质上属于广义之欺诈民事行为，根据我国民法通

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疑

； 其二，无权代理之行为人于为该无权代理行为之同时，一

方面故意侵害了被代理人的姓名、名称亦或财产等权益，于

该被代理人实属无益，反添损害；另一方面，其行为为蓄意

侵害相对人权益之行为，令其为无效理所当然。 然而，上述

说法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即于善意相对人之利益保护方面并

不够充分，因为它排除了善意相对人依据契约关系请求行为

人履约之可能性，而实务中实际履行可能是对相对人之利益 

保障更为有利有效的方式。本文认为，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

，为着重保护相对人之利益，切实维护交易安全，无权代理

行为人对相对人之责任关系可作如下处理： 由于无权代理同

第三人（相对人）订立契约而未获被代理人追认的，其形式

上似为被代理人与善意相对人之合同关系，但究其实质，乃

是无权代理行为人与善意相对人之契约关系。因该契约实未

获被代理人之追认，故善意相对人意欲与被代理人成立合同

关系由此而不复存在，如需对善意第三人之利益加深之保护

，乃成立在无权代理行为人与相对人之实质契约关系之实质

始得，况且无有无权代理行为人与相对人之契约关系，何来

被代理人与相对人形式契约关系。因此，该无权代理订约而

未获追认之情形应以实质关系认定，即视为行为人自身与相

对人订约。换言之，没有被代理人之追认，“这与无权代理

行为人以自己名义所为的行为，具有同样的法律后果。”⑤

须予以明确的是，无权代理作为效力待定的一种代理行为形



态，最终未获被动代理人追认或被拒绝追认，旋即转化为确

定无效之代理行为，此处所指的无效应指代理之无效，即无

权代理人假借他人名义订约之无效，以及作为无权代理预期

结果之被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之无效，而并不涉

及或者说并非意味着无权代理行为人自己与相对人之间之契

约关系的当然无效。他们两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最终似可形成

两种情况：无效；亦或可变更、可撤销。 其一，行为人与相

对人契约关系之无效。如果无权代理行为人乃为具有无法作

为合同主体资格之情事，如行为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

行为能力人，或者该契约有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等情况的，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应属无效。此为

根据民法通则和我国合同法条文之规定当属无效。例如，行

为人不具备法定专营资格而与相对人订约，根据合同法第四

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应向相对人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造成损失的），或者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等责

任。 其二，行为人与相对人契约关系之可撤销、可变更。如

果行为人具有订约主体资格，且该契约并没有其他包括民法

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违法无效情形的，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

之契约关系当属可变更、可撤销之民事行为。如前所述，假

借被代理人名义与他人订约之行为当属对相对人之欺诈，依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欺诈的民事行为当为无效。而

合同法之五十四条对此项规定做出了顺应民法基本原理与各

国当前通例的重大修改，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

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损

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实为

因欺诈订约而不损害国家利益的为可变更、撤销之民事行为



。因此，相对人作为遭受不利的一方享有变更、撤销之权利

，若其认为合同之有效履行于己不利而行使撤销权，则合同

始无效；若他认为合同之履行于己有利而不行使撤销权，则

合同为有效，而该相对人可依合同缔结并有效之情事要求行

为人实际履行合同义务或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四十

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合同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

权利。”该条之撤销权，理论上或称之为撤回权更为妥切，

在性质与适用之前提条件上不同于前述欺诈行为之撤销权。

相对人行使该项撤销权，乃是对行为人无权代理效力之全面

否定，即使被代理人由于某些因素而导致追认权丧失，致使

其在相对人行使撤销权时无法通过行使追认权来追认代理行

为有效的情况下，相对人行使撤销权仍然使代理关系不受影

响的为无效，也使得相对人与行为人间契约关系归于无效。

而欺诈行为之撤销权，乃在代理无效之前提下，仅来决定善

意相对人与行为人间之契约是否有效，前者之撤销权是使效

力之未定行为转化为无效行为，后者是使已有效之行为转化

为无效行为。相对人也可在相对应的情况下选择该两类撤销

权中之一种而行使。 被代理人知悉无权代理而缄默之法律效

力 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

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

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

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

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对此款规定应理解为，被代理人明

知他人在为无权代理而保持缄默，为默认之追认，无权代理

人之代理应为有效。而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则规定：无

权代理中，“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



。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据此规定，被代

理人因相对人之催告而知道有无权代理之情事存在的，如沉

默不作任何表示，视为默示否认（拒绝追认），无权代理人

之代理应为无效。这一规定显然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抵触，

即民法通则的规定恰恰与此相反。在合同法颁布施行前，按

照民法通则，相对人在发出催告后，被代理人在规定期限内

不予回复者视为追认表示，而合同法施行后，两法之间又何

以适从？ 对此，学说上有三种理解。 第一，据新法优于旧法

的原则，应认定为合同法修改了民法通则关于被代理人缄默

表示的相关规定，正如合同法将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行

为作为可变更、撤销行为，是对民法通则将该类行为作为无

效行为所作的认定一样。合同法施行后，被代理人知悉行为

人无权代理而作缄默表示的，不作为追认认定。而属效力待

定之范畴。可明示予以追认或否认，如一直保持沉默，则应

作否认解释为佳。 第二，条文文义与逻辑排斥关系来看，两

法可区分不同情况后分别使用。被动代理人在善意相对人催

告追认之前就知悉行为人无权代理而保持缄默者，则适用民

法通则之相关规定，视为缄默追认。被代理人在相对人催告

时始知行为人为无权代理幸事而缄默超过一个月的，则适用

合同法之规定，视为缄默否认。这种理解实则是以被代理人

知悉行为人无权代理之信息来源作区分。其本源于自善意相

对人催告作沉默否认，源于其他途径则作沉默之追认，同是

因知悉而保持缄默，仅因消息来源不同而造成的知悉时间的

差异即对其缄默之效果作截然相反的定性，似不尽合理。单

凭知悉时间差异对被代理人缄默效果究为追认还是否认作揣

测，有扩张解释过于牵强之嫌，似民法通则乃包罗万象，绝



对权威性的总则。 第三，有学者理解为，应从被代理人知悉

行为人无权代理之时间上区别两法规定之适用。被代理人在

行为人无权代理与相对人订约之当时即知悉而保持缄默者，

适用民法通则规定，为缄默之追认。因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六

十六条之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

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也即是说，在无权代理之行

为人以本人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契约时，若本人已经知道此种

情况发生而不作否认表示，表明本人具有允许无权代理人以

自己名义订立契约之内心真意。同时，第三人据此也可相信

无权代理人具有完全代理权，所以，对本人明知他人以自己

名义从事代理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应视为本人已同意无

权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本人事后亦不得拒绝承认此种行

为的效力⑥此种观点实质的上是对民法通则之规定作了限制

性解释，仅限定于无权代理行为之当时为被代理人所知悉才

作沉默追认之理解。此理论解释实缺乏立法与相关的法理依

据。而理论与实务中的一般理解仍是：无论当时亦或事后，

被代理人知悉行为人无权代理而沉默的，均视同追认。此外

，被代理人在行为人与相对人订约事后得知而缄默不表示的

，则适用合同法之规定，为缄默否认。 本文实觉第一种理解

甚为妥当，即以合同法之缄默否认原则取代民法通则之缄默

追认规定更具说服力，主要理由如下： 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

理，作为新法合同法之催告追认制度所体现的民法精神是缄

默否认原则，与作为旧法的民法通则缄默追认之规定是相矛

盾的，二者不能并行不悖，而应立新废旧，从新法之效力之

规定。 无权代理之行为于被代理人、善意相对人均有利害关

系，在处理其关系之上实不可偏废失衡，既应保护被代理人



之实益，即所谓维护社会生活中静之安全，又要保护无过错

相对人之实益，即所谓维护社会生活中动之安全，从而达到

社会各类利益的平衡⑦无权代理中被代理热因拥有追认权和

否认权而处于绝对主动之地位，相对人在相比之下则较为被

动。民法通则缄默追认之相关规定有益于相对人而苛求于被

代理人，即让被代理人对可能与其毫无关系的他人之行为，

因其知悉（往往是被得知）该行为而负担须明示否认始得以

脱身之义务，由于民法通则对相对人被动地位之改善实未有

相应的规定，故缄默追认这一有利于相对人之规定亦具有其

社会合理性。然而，合同法规定了有利于相对人之催告权、

撤销权与表见代理等制度，赋予相对人相当的主动权，从而

使双方利益关系调适均衡，更具实益的功效。因而，不宜沿

用原缄默追认之规定，否则确显过于保护相对人而抑制被代

理人。 在民法学理论上，被代理人知悉无权代理而缄默，一

般可作为表见代理之一种情形，现按合同法取消缄默追认规

定后，被代理人对无权代理之行为知悉而保持缄默的情况下

，虽不能因视为追认而使代理有效，但根据合同法关于表见

代理之规定，如结合具体情况，构成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

人有代理权之情事的，仍可作代理有效处理，亦即缄默追认

可由表见代理吸收包容，而无独立存在之必要。 再有，即是

民法通则规定之缄默追认在实务操作上具有不确定性。被代

理人在知悉行为人无代理权后的多长时间内不作表示才视为

追认，仅此一点就并不明确。知悉后即时以明示之方式予以

追认亦或否认，对此倒并无异议。但如果被代理人知悉无权

代理后缄默一定时间又以明示之方式否认，该种情况是属已

经默示追认，还是明示否认有效？其中的一定时间愈短，推



定之则愈趋向于否认；该一定时间愈长，则愈趋向于追认。

关于此中一定时间之长短，个中具体情况很难把握。 据此，

如将缄默追认之规定与合同法之条文并行适用，则会使合同

法之无权代理中的催告权、撤销权形同萎缩。因为相对人的

此两项权利须在被代理人追认之前方可行使，而被代理人一

旦知晓行为人无权代理，则因被代理人之缄默追认而轻易使

两项权利丧失殆尽，鉴于适应更复杂之债权生活的立法宗旨

，似有复辟旧法，延误法律社会公平发展之虞，从另一方面

来看，实将催告权、撤销权仅局限于被代理人不知行为人无

权代理情况下方可行使，如此一来，使相对人依合同法规定

得之主动性大大弱化，有悖于合同法无权代理规定之立法原

意和发展精神。 狭义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之关系 如前所述，

无权代理就其广义而言包括无理由使善意相对人确信其为有

代理权的狭义无权代理和使善意相对人确信其有的代理权理

由之表见代理两种情形。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

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

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

为有效。”这一表见代理的规定，无疑完善了民法通则原先

所确立的无权代理制度。 表见代理与狭义之无权代理同属无

权代理之范畴，但有以下主要之区别仍须明确：一是表见代

理侧重于关照善意相对人的利益，而狭义之无权代理则兼顾

被代理人与相对人双方的利益。究其实质，一般说来，表见

代理之发生常常与本人的过失有关。例如，由于委托授权不

明确，导致代理人违反本人意思进行活动，或者因内部管理

制度混乱，致使公章、介绍信等被他人借用或冒用，来订立

契约，等等。这些都表明本人是有过错的。正是本人之过错



使得代理人在从事无权代理行为时，造成一种假象，使相对

人误信其有代理权，因此，表见代理制度让本人承担责任，

是对相对人利益之照顾，对本人并非不公；二是成立条件上

表见代理须有使相对人误信行为人为有权代理之表见理由，

即相对人须为充分之善意，而狭义无权代理无此理由，至多

是相对人不知无权代理之一般善意。此乃两者最主要之区别

。实则，表见代理之精要即在于相对人主观上为善意、无过

失。所谓为善意，是指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无权代理

人实际上并无代理权，相反，从外部现象上则可以使其有理

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所谓无过失，是指相对人的此种

不知情并不是其疏忽大意和懈怠所造成；二是法律效力上表

见代理属确定的代理有效，而狭义的无权代理属效力待定，

须通过被代理人之追认或否认、相对人之催告与撤销来确定

有效或无效。 尽管表见代理与狭义之无权代理界限分明，但

两者仍有无权代理之共性，完全可以认为表见代理属狭义无

权代理的特殊情况。那么，在表见代理之实务操作中可否同

时适用体现共性特质的狭义无权代理的一般规则呢？对此，

理论上亦有两类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表见代理之效力视同

有权代理。代理人代理行为之法律后果归于被代理人，被代

理人及相对人除接受确定有权代理之事实之外，不能提出其

他任何主张；另一种意见认为，表见代理形式上等同不确定

之有权代理，后果确定的为被代理人所承受。但究其实质仍

属无权代理，既然属无权代理之范围，则可适用法律关于无

权代理的一般规定。 本文认为表见代理应可适用狭义无权代

理的有关规定，因为： 首先，依前所述，狭义无权代理与表

见代理在本义上有一般与特殊关系之性质。按照法理之逻辑



，一般当然可适用于特殊，两者在适用时并非互相排斥。若

真存排斥，也仅为形式上概念之迥异。 其次，如此按照狭义

无权代理之一般规定处理表见代理问题与合同法无权代理中

着重保护相对人权益规定处理表见代理问题之宗旨并不冲突

。在合同法中，于狭义无权代理中对相对人利益之保护尽可

相比于表见代理中对相对人之保护。再次，这样也能兼顾到

被代理人的意愿与利益，使得被代理人在表见代理中的地位

不至于僵化，适当均衡代理各方当事人利益关系。具体适用

如下： 第一，表见代理情况下，被代理人仍有追认权。虽然

表见代理与行使追认权，其结果都是使无权代理转化成立为

有权代理而有效，只不过有效途径略有不同。表见代理之有

效为法定有效，而行使追认权之有效为当事人意定有效。然

而，追认权的行使仍具有其一定的意义：其一，表见代理乃

是无权代理变为无权而有效之代理，其实质仍属无权代理，

而经追认的无权代理是变为有权而有效的代理。表见代理一

经被代理人追认即在性质上使无权代理变为有权代理，该性

质上的转化并非可有可无，一则确认表见代理为有权代理使

代理行为（契约行为等）之合法性得以确定，免去相对人担

心会因此与被代理人产生法律纠纷乃至诉讼的忧虑，有利于

民事关系之顺畅发展，二则被代理人对表见代理之追认无不

体现了被代理人于该关系中之主动性，有利于保护被代理人

之利益；其二，实务中，表见代理通常因被代理人一时过错

造成，要相对人证明自身之充分善意与信无权代理为有权代

理之理由，即被代理人之过错造成之假相，时常有相当难度

。被代理人之追认，一则免去举证的烦琐，二则于被代理人

颜面过得去，有利于维护被代理人之信誉；其三，表见代理



情况下，被代理人可向行为人追究其财产损失或侵害姓名权

、名称权等的侵权责任。如若被代理人予以追认，则因转为

有权代理而使行为人受追偿之责任相应免除或减轻。因为，

毕竟表见代理之绝大部分情事乃为被代理人之过错造成，如

被代理人把印章交付他人保管，或者把盖有印章的空白合同

书借与他人使用而收取使用费。盖此类情况中被代理人轻信

行为人自愿承担因此而无需向被代理人承担。如此时被代理

人因有过错却还另其能受偿，实不益于公平的原则。 此外，

表见代理中，被代理人的否认行为因为与表见代理本身效力

相悖而导致无效，即表见代理无论无权与有权，均得成立有

效之代理。 第二，表见代理情况下，相对人仍应享有撤销权

。因为，首先，狭义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乃一般与特殊之关

系。按一般适用于特殊之原则，狭义无权代理中善意相对人

享有撤销权，故表见代理中之善意相对人亦理应享有撤销权

。即一般被代理人要承担表见代理之后果，但“在被代理人

作表示承担之前，相对人撤销其行为亦无妨。”⑨毕竟，表

见代理之主动权是掌握于相对人手中，实因其为善意无过失

，理应受到更多的保护。其次，表见代理乃特为相对人之利

益而创设，而代理有效与否对相对人是否有利即应又由善意

相对人来决定。故表见代理在本质上实应作为相对人的一种

权利，无论相对人明示主张表见代理之情事亦或保持缄默，

都应认为此乃相对人在行使这一权利，应据以确认代理有效

。相对人如若认为代理有效反而于己不利，则可不行使这一

权利，主张代理无效，这种处分即可通过行使撤销权来实现

。故表见代理也应允许相对人以撤销权否定代理之效力。 另

外，相对人之催告权在表见代理中已无意义。因为相对人行



使催告权乃是希望被代理人追认使代理有效，而表见代理之

成立即可确定地理有效为当然。 法人、其他组织之业务权限

与无权代理法人、其他组织的民事活动究其根本，是通过两

种方式实现的，即代表与代理。代表乃是法人、其他组织的

机关、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代表法人，其他组织为一定民事

行为，其行为完全等同于组织体的行为。而代理则是法人、

其他组织委托内部职员或外部人员、组织以代理关系为民事

行为。 合同法第五十条对越权代表行为作了规定：“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

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对该条款本文认为应作如下理解：一是由于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与法人、其他组织属同一法律人格，故他们的越权

行为即是法人、其他组织的越权行为。二是条款中的“权限

”乃是指两种情况：一是法人、其他组织的业务权限，即其

登记领照时的经营范围；二是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代表权

限，该权限及于法人、其他组织的一切事项，如若法人、其

他组织、内部以章程等方式对其代表权限予以限制的，该限

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⑩故对外而言，代表权限、等同于

法人、其他组织的业务权限，即其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范围

。三是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须以相对人善意还是恶意来决定

，如为善意，即不知晓对方为越权代表，则代表行为有效；

反之，则属无效之代表行为。四是无论越权代表行为有效或

无效，其法律后果均由法人、其他组织承担。五是此规定之

立法精神是禁止在法人、其他组织越权行为与保护善意相对

人只寻求折衷与协调。六是该规定主要适用于企业越权经营

范围订立合同的情况，合同一方不知对方超越经营范围而订



约的，合同一般为有效按法律规定企业越权经营行为为违法

，如此时合同已履行，则应继续履行；若合同未履行，择有

其承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否则应为无

效。 越权代表与无权代理实则也有关联，以法人、其他组织

为被代理人的代理关系中，应有两种权限：一是被代理人的

业务权限，二是具体代理权限。代理行为原则上应在两种权

限内进行方可合法有效。如违反此原则，应区分不同情况作

相应处理。 属业务权限内的而无权代理，即行为人无法人、

其他组织授权而以其名义代理民事行为，该代理民事行为性

质、内容属被代理人业务权限允许。例如，甲未经经营建材

的某公司授权而以其名义与他人订立建材买卖合同，应适用

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定，如经追认或构成表

见代理，因符合被代理人业务权限，则代理有效；如被否认

或相对人行使撤销权，则代理无效。 超越业务权限而有权代

理，即行为人经法人、其他组织授权代理民事行为，此行为

性质、内容超越了被代理人的业务权限。例如，经营建材的

某公司委托甲代理买卖电器产品，应认为这种情况本质上是

无权代理。因为代理权应源于业务权限，且业务权限为可授

权范围，业务权限之外被代理人无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当

然也无授权代理之能力。然而，此无权代理乃违法授权所致

，有别于未予授权的无权代理，故不宜适用无权代理规则。

本文认为，可类推适用越权代表规则。因为：首先，代表与

有权代理，其法律后果均由被代表与代理的法人、其他组织

承担，代表行为与代理行为总体性质上都可视为是法人、其

他组织的行为。越权代表行为实为法人、其他组织的越权行

为，则超越业务权限的有权代理亦可视为法人、其他组织的



越权行为；其次，法人、其他组织一般由其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具体进行代理授权，故超越业务权限的有权代理实为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代理授权中的越权所致，这种授权即为越

权代表行为。因此这种情况下，可适用合同法越权代表规则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

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应次认

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再不违反此规定的前提下，

如相对人善意，代理与合同均为有效；如相对人恶意，则代

理有效而合同无效，由被代理人与相对人承担合同无效的法

律后果。须注意的是，这里的善意与恶意是指相对人是否知

晓越权业务之情事，而不同于无权代理中相对人是否知道无

权代理的善意、恶意。 超越业务权限而无权代理，即行为人

无法人、其他组织授予代理权而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且

该行为性质内容超越被代理人业务权限的情形。这种情况下

，应先适用无权代理规则，如被否认或相对人行使撤销权，

则按无效代理处理之；如经追认或属表见代理而使代理有效

，则适用越权代表规则，考虑相对人对超越业务权限的善意

与恶意来确定合同之效力。 本文是针对合同法颁布后无权代

理领域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适用的一些见解，不足之处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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